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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SP13-2023-0017

浙人社发〔2023〕53号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技工院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学时登记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级有关单位，各技工院校：

为推进浙江省技工院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

管理工作，提升教师队伍能力水平，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25号）、《浙江省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省人民政府令第 284号）和《浙江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浙人社发〔2016〕63号）精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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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制定了《浙江省技工院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

登记细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3年 11月 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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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技工院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细则

（试行）

为推进浙江省技工院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

管理工作，提升队伍专业化能力水平，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25号）、《浙江省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省人民政府令第 284号）和《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浙人社发〔2016〕63号），制定本细则。

一、本细则适用于全省技工院校的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类

和生产实习课指导教师类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管理。

二、本细则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是技工院校教师接受继续教

育的基本要求，也是申报技工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

重要条件，参加继续教育情况纳入技工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指标体系。

三、继续教育内容包括专业科目、行业公需科目和一般公需

科目。

专业科目主要包括本专业（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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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以及专业课教师的企业实践。

行业公需科目由人力社保部门明确学习课件，学习内容主要

包括技工院校教师的职业道德、法律法规、现代职业教育教学理

论与教育技术、发展规划等。

一般公需科目学习内容、途径以及学时登记按照省人力社保

厅有关规定执行。

四、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度参加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90学时，其

中专业科目不少于 60学时，行业公需和一般公需科目不少于 18

学时。

五、接受专业科目继续教育途径，以及学时登记按下列规定

进行：

（一）参加各级人力社保部门或教育部门组织的各种教育培

训或学习研讨等，可认定专业科目相应学时。

1.参加各类师资培训和跟班学习、挂职锻炼、进修访学的，

按国家级、省级、市级分别认定登记 36个、30个、24个学时；

2.参加人力社保部门批准的有关高研班，按国家级、省级、

市级分别认定登记 36个、30个、24个学时；

3.参加有关专业的专题培训班、研修班等学习，每天可认定

登记 8个学时，每年度最多计 56个学时;

4.参加出国（境）培训班、研修班等学习，按实际授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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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可认定登记 8个学时，每年度最多计 56个学时。

（二）参加人力社保部门继续教育类网络教育，按提供的网

络课件所标定的学时数进行认定。

（三）参加技工教育类（或职业教育类）学术会议、讲座等

专业学术活动的，按国家级或出国（境）、省级、市级、县级每天

可分别认定登记 8个、6个、4个、2个学时，每年度最多计 40个

学时。

（四）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获奖的，每场按世界级、国家级一

类、国家级二类、省级、市级、县级可分别认定 50、40、35、30、

20、10个学时。省内竞赛等级按照《浙江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

法（试行）》明确的竞赛体系认定。

（五）进行专业研究活动，承担科研项目或技术革新项目、

发表论文（著作），参照以下标准认定学时：

1.参与各级各类课题研究，每项按国家级、省级、市级、县

级、校级可分别认定登记 48个、38个、30个、20个、10个学时；

2.参与职业技能标准、教学标准、课程、教材开发制定，每

项按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可分别认定登记 40个、30个、20

个、10个学时；

3.参与企业大型技术革新项目，按国家级、省级、市级、县

级项目，可分别认定登记 48个、38个、30个、20个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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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加生产实践，按规上企业、其他企业，每天可分别认定

登记 1.5个、1个学时，每年度最多计 32个学时；

5.发表专业学术论文（译文）、著作（译作），按发表在权威

期刊、全国性刊物、省级刊物、其他公开发行的期刊，每篇论文

（译文）、每部著作（译作）可分别认定登记 48个、30个、20个、

10个学时。

（六）参加相关专业在职学历（学位）教育，每门课程考试

合格可认定登记 3个学时。

（七）经组织批准，参加各类对口支援、结对帮带等工作，

每天可认定登记 4个学时，每年度最多计 32个学时。

六、行业公需科目继续教育主要运用网络远程课堂、移动端

微课件、专项知识考试等手段，每门课程经考核合格后登记相应

学时。

七、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根据人事隶属关系

由各校在相应学时登记管理系统及时、如实登记。

八、专业技术人员在申报技工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时，应提交从相应学时登记管理系统打印的继续教育学时

登记情况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九、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数量未达到要求的，不予聘

任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不予评定上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汪妃萍
本细则是基于省人力社保厅作为技工院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权限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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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省、设区市人力社保部门分别负责省属、本设区市技工

院校教师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的指导监督。

十一、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各技工院校及其工作人员，在继

续教育学时管理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或者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并

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纪依

规予以处理。

十二、本细则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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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3年11月23日印发


